F#3 S 2mdd A E A
114 B4+ 5 F %305

2 gﬁ: A “‘5}“:&

WO A kR

FAFEARGREGLIFEFE > PR A HEARIM4ETY 25
PG H o RII3E R E T BT8R - F A
P ARAT110# 3 11 P 3 oRka 4 8 o Hide™

bl

N

AP AR AL R e AT Al D M P A
; by )
*

T3k ¥ 3866 4TI &

Dl AT
s
\d

iR 2 WArH o A AARF P IR Ak
A (REFZE F280F %35 2B) - AHBAFEL 2P
L p i wE Ao EE(ARS F14]
B Akm R #HW R A7 KRFB;7'£4’Ff%
C el PR RB TR ALl B 0 A RET T
& L o

ﬁ‘“‘?ﬁ%"ﬁi

(]



N

Y
kBE 0 d
KD E 3 ‘ :
BeHF 12 AFER o FARARLIIZEL? 10p 4= 0 *
EOBEEISIZREOAFHAREIF TR EREE AR
bz A REAFARE T AR RELDL &
BEFARATERMBET R > A RARERTRET p B2
PAANTH (IR ILTEEFEFE L IT, T KAR
S iTsE ERIESY fﬁ'—"ﬁ}»%‘«‘%(%" g2 PFEH - G
FHREF 13K E oG RYETRE? FATER(CTR)I0E
oo T T10p B fPiep 1128107 Ao 2 5157
oo EWNE B E P T BEISIN14) L T
FAARZLEGUELLFRFFLF(THUEFLFT)Z L
W RE(T LK) ) ARTEI FRES 1Tk A (T
FiE) o WFHB L FA pII2EDLY %\.J_ PE10Y Fff % &
1F o grEda S 22128107 31p R F &AM
T;ﬁi%}"ﬁg‘é)“ $147E %178 %030~ %06 R T ¥ab 3 F
X 7 X (Tf,fi% ) A FIFAG T l’}:‘fl\—"KITZ\" LI
WA IELF AT CUEFLF HRLF2
iz

AN

‘—'\

7\

W
ks
i

»

»
—
—

K th o F et - P 97 A Rk
‘”ﬁxéﬂﬁwd¢IWQ91mm’ﬁ- ¢ 114578, 961 ~
1124119 1p 4> B 4550, 1397204 f 112#127 1
p oAz b4¢@aﬂ—w%&é%&g7iw(TAﬁAM§9
100~ 44 > SRHATS 119~ 22 ¥ 19k 4 % = (T4

LR

me%w
B (R
e Y Tmk

I SRR ERE
(o N AL A

EA108E R = Fie o MR IpHEF 2 - 4 ¥ EH

BRI HEA PREFEYTEM G PSR
WA AR JLZGEFERIFAEHREAR

E:13

S



BEm o BRI REE RSN AL PR AR A
P B PR A AR F R Rl RS 7S 1 0
B WIHBMAARZF FRRFEF  BXH 430 5}
FFAREY B2 HBFTE > T HEK G FEAT FPL A
4%?d%iﬁﬁﬁé’ﬁ@%%é%#O{J%Aﬁﬁ%
o oE kYR BERBET L P RAZ B > 3 5 WY
%ﬁﬁ&amumégoPﬁAﬁ;lHﬁMﬂMB“?;ﬁ
Frdom TR 2R @ F A2 5 4EF2HRT2LE G '
BE> 2@ g oA Fap 8o md 2 FTnis
N o
) SEP S LA
AT REAE D DS T AR RITR EP S .
=~ RE prvﬁ‘»ﬂ'é)%&* PR AB3E S, TI6~~ 4 » 2 kM2
6,256+ % b3 A2 2% ¢ BHw A AR )
A RH PRI A 0 2 IRAC Y 3R %ﬁiﬁ%éf;ﬁf PTFFIR A
Rl AFAZ 7 3 AR d 22

A

o~ i P

(=) 2742 b B

LRI S P 7 A B % 2.5 698 2 7384 » £ %3
%F;‘f?r 2.3 KR o

2 M AR B H PR A5685,3247 0 2 2 ¥ 542, 296 2%
AP l12#11% 1p 4= > #4253, 028%%"54\ pl12&12% 1p
Az 23 F P 0 o HeE L5 E 2 f1 A (T & 45695, 324
;uj\'\'?;> o

Stz AR E H 251,863~ % F 374 2 439

A5 P e ® 37411999, 100~ & 4 -

5. > P AT R B45 8, 119~ 3 F 374 2 ¥

6.7 B 52355 4P - AL FHA B AKRE > Hi
M FFA S S H S RSPFPN LG

1% - Cfre % %ﬁ DRI I R S

g
T

b
i
mj



1.2 B w o
2.5 FHHR D B Ap
T G A EHFF(LARE 5128-130F T EFFTH > &
2T FAE)

(F)r 274 tad g A e E pl12242 10p 423 R E£107 31 P
F(TAAEHE S REARE L A p 1122107 180 4= K
EREFB)L BB A FEETL TRE > Kt
BTFARFEARKE ) Bz BREFS  DHRES
IHE TR RRELL KRR T gL E ey
FFREFERILIZIFEFELR ) AP TIIE

Al I AR B HIFI0g (2 10p BH) > LB
112102 Aer 55 2 153 ~(L % ¥ - $321-327F ) -
[FHAFAARTES PR 5t )

ERE =P p112242 10p 43 FELL? 14p 2k 5 5 F 3R AR
FHF IR I KEPFUE T 1 F3F300 HEEL L IF
ABRBEEF1ITRE > FRELFENI PHA(LRE S -
%53-58 ~ 2117 ) -

Bz 2P E(REAP LT A PHFRTE L £
HbE S PEELE B AR o

HﬁﬁAﬂf%%ﬁaﬁ%éﬁ%?@%\?a;@?@#~
FRGRIRSE  THRAGLIRGE T TRSRREEE

(ELJ,%zg;Js* %179-181F ) o
(EJ;%A*?H@“’“*uzﬁlzﬂMﬁ1aﬁ“
AEr x> (LRFE %139-140F ) -

A A g A HFEE

RS e AL HFET 52 B9

(B 37 4 edordd - O ATm R R AR RSP
L Eheogd - DF SOV T 5440 7 &2
4 2

SN Rz g

(SN WA S B LA

W
=

(N
i
P
e
-
=3
.\}
=



[T SEE &
2T ﬁlﬁ%—k K
SIS - S %2/'3‘:%3—53‘ FOEZHR TP o FHEYF
T Az H¥a ,iﬁﬂﬂ}s :(‘])A*ﬁ\_g__p;[;x%r,bn_,gpm ,

A E RN o PR i EET

B

>z

A
i, 2Bp s 2 i

470
N S—
‘1—

SN
>~
14
N
il
3
TN
o4
(w
i

N

S—
|
~
&
I~
A .
2o

ﬁ‘i Iﬁ#’i‘ﬁ{(ﬁxrﬁ = el13#
e F %31986%{ 111# 1 5 ¢

=Y
\Ei‘_
i
‘-ﬂ-\
=3
s
&
¢
&
=
= T D
;‘1‘\
%

i

5‘5’3%?1054‘?{’1‘ "é'fl %
HU%&Aiﬁﬁ%mﬁiw
a R ATERL o R R A
(2) F 27 4 ;L&Ep\m;”)?
LR R

+3
. lﬁ*

o
oS

(o] ‘3;‘;

N

N RS

AN Yoo
RN | AN

=N
&=

p=
»

4

o

-

-

o
W

(s
e
e
EAIN
3

IR

et w 5?\» =3 /oW

ﬁm‘? pud 'C\:

3

|

@iat et L8d hAFHAR )G # > B Hrap
P TFra ) A F (P HI0g - REH E15F )
IERF o Tl KB AR EHLF(A 2 L HFE S

233 i g (OO0 O%FOOOOOE0005 ~ H#

\gﬁ'&@ﬁm%uﬁaﬁdﬁ%éﬁtﬁ4$i@
Tie o £ d HEg AL i (FBHLULD) ﬂ?%’
PP ARIHEY R RS <ﬂ$,vﬁ llFﬂ?%"—"’Lr’
Blat P or A TR E SR A 2 R X AR RSN R
i@%é—a%7%ﬁﬁ)’%?mﬁo

B %« BEE> (TR AT B R 1) RS R
BAT LA C B R ERRLTLER ) B
&%jﬁ4ﬁ$$ﬁ%%$#$%7’ﬁ%%#iﬁ‘iﬁ
ALULUZ:# 1 7> w2 8 A 5 2 4 BLULU » + 27 4 2 LULU
L POTFIE L 0T PRI JAORTR A dp o LILUA § &
€riéﬁjﬁﬁw$ﬁkfmi“ﬁ(i@ ¥ - %351-3

-]



53T ) o B S0 bR A £ R MEE Y ¥ £ BRI A 0 £ 4
LA LE a HpitmiEi R m@’ﬁﬂﬁﬁ@
THRF PR GEEZR G FUAERE S P 2B R
Az RMHD - FPET 7 AFFHE FARLY B
ki ST N A
B)x izt pr o Aotk fh - 2 P R E AR ES(L ARG
2 %21-20F ) 2 R EG A AR M2 R
‘ éiﬁ@%ﬁ*?*ﬁﬁ‘%iﬁ’%J
PG R AL A R
A FE DRI S‘—T»T%Bé#‘-‘”f s ~ Bz
“HMPHETES 2RI PRI FE I AV EP L IFAZ
PR kRSN Bl L HE ﬁ‘x&”ﬁ’%
BRGNS P eI AL Ek ““iiw’mﬁF%A

B)F 2= v- ¥ 2 A @R AN]12#10% 12p ~ 16P 324
B(h%EX- %137 485F ) 2 F 3/ A &3 + 530]12#12
T29PF HEHR(L G 5 - $3BF ) AL R AL
R AR T EF o TR E TR AR T RS T IRS
Foo BB b PRAR A B R KRR T RS HER

MaF T EEREAL o B, K L’)ﬁ:&fri;&i

L R M TR 2 AL TR IR AR AR
b oo FR P AT B PRARZ I o

(7)546 = P Fuprd 1 (T840~ RIF(F AP 37 XA F ik
2,

F
s

>
3
i

‘ 1 & 0 Fpt e iR A5 Ac1385, 000~ 0 H
34@~i¥é BREN > THpA TR NpFT D
ge!
i,

+F BB T’é T4 (LRh%E- $371-3T7TF) -

/\—'LE’EE"‘% R R Ut P\ﬁ}’\’l s ¥ A%

mﬁﬁﬁﬁﬁ%”&ﬂﬁ’mmféﬁﬁﬂﬁ% TR
h !



167 2 frw 2 FAE(R 2 $ 26318 ~ %2581 % 198 ~ % 950k %

(et ¢+ 27 A #rdp 2 24k A0 1122102 129 ~16p ~17P
HiHRI(AmEE- 5137485 ~487F ) » Flh 74 kw
3 AR B2F11285-10% T HA % > R ATKRT 37
CREF o A 2 NI2E 100 1TP » B AP 7 Bl
B FEe L EIF@EEEFIDL g > HRBARRFEEP
Mg 2 piFER-Ky 3 £ g o Byt L LFFAR
Faliraprd > HAT12£107 18p AL & TR 2 e
i‘(iﬁz%%%— 543-44F ) o v A PR A2 102 17p
FIRRAARZEHGIFT A S XTG> 3T 5P 9o

(2) % + 27 4 ?L—&Mpﬁ ,Mm%zl}llzﬁlo 24 p HE
BR(LAAE F91F ) LEA>12£10% 18p 18 4
BRI s L2 E P3P 4o B2 2 o B3R
Ae ]I2F 10 1T7TR 2% 52 o Bwp
B b 43282 2 Hew 2. PR p 27 e 2 & 7 31F

264 > X EHWI12E107 179 % 0 > HmT-
Ao

TRIFTR2FIRSHF I - w32V RIAFRET
7 ¥ AL IRPR R T2 A2 0 B A2

M=

2. b A A GEH

\v

ﬂ‘ﬂ'zﬁfw’/f’ #2108 ~ > pl112#107 4=

CASS



AlAB A0~ ¥ 10p BT & ’}'\T“”EEB 112
#57 Ai%ﬁfﬁfﬂﬁ*f#l RS 47;“%& FOH By
AHFEHE - Twsrg 2 3w WM%” £59 6
3—66~485E)°

3.Em o b3 'F"j-}‘\%#i“'ikﬁ@fq‘llzﬂ?-‘fS’? 1p4=3112#10°
17p 2k HF: T F £ L3088 5,000~ (&5 (100,00
0x5) -+ (150, 000+ 30><17) 585,000) ° Z*H G i
FCALI2#107 18p A= & 2 31p 2k ) > RI&E iR

(m)ze pr 2 R 2_iBp dEP F

Lﬁéiﬁw¥llﬁ%@ﬁ’ﬂﬁ£,%%W7,#’%T
SRSl D DR TERE R A2 LN o T p R
2= ?\%Pétd‘g,gyl b oo Rzt k1 ’g,;gﬁ;l_tz,yggup\
F T P AP TR AR 2200 5 F 36 TR b
By HRA P~ BOTHE TR 2 RBE $ 38T a2z Frul iR

TRd ELRYE f&if“‘fﬁ: FLRELHRED L IEE

IFRSNBFEL S FRARZF24EFTIR T3~ %235~ %39
EA BT o IREIJ/EFF I NP T EFD
EoFaIgrLFE o BARABRIERELYF 0GR

N2 B2 F WP N ENF AL L B
T P RGE IR SR DY  F RTINS U3 AT

224

P F LI 2 e E 0 %?«%‘1’;12‘25‘
FIEF300EF0IE ~ FBE 2R
DI W E G P~ o 5 F

(1) 274 2 36 H » ";!PFE'F‘J’i 1 PR EELS S 14 BF 0 4k
fﬂz&f@’mﬁ L #21 F 2487 3,961~ >
T H d)aE PR OF A3 %\%"‘*%%ﬁlﬁlé%(i&%%‘ * 3
1-44 ~67-136F ) o et 374 pKHE A& K * F /%%
@Jgﬁ‘r;;—‘m% a1 iE2 4P B4 *‘FS/,,\];’E;—F'&kJL‘Kﬂ 1% 7ram
BFFEF(ARZFE- 5246F ~ 22 %447 ) B+
Wl BARTEENP RS AR REZRGrFREE

ﬁ’ :,\L‘gfﬁrlﬂlji\‘ ?qéﬁi‘J}f@g,gi&ﬁﬁg;d
sy . =3

$N\R



2 F36EFOIE BT NEFETAEF R ARG B

Eiro m LRI BS REL ,%E?%’ ¥ iﬁvf
BESRARZ B AE IR 0 Bt B A AP M
THLFLHERE o DR ABRAENE P @ﬁé% L2 ke

2 B2 FRDT L1 TEF= 2 0 2 1A
ﬂ?ﬁw*i%ﬁ@%i¥$%i%’%&ﬁiﬁ&g%ﬂ
SARH A RIS TS R 2 PR LA m A
ﬁ%%iﬁ 2 B Aoy ¥ i 2 HEEFBNE
SEFFEAF R P RAGRA IR o AL 4R B AR
ﬁéﬁﬂﬁdﬁ'?iﬁﬂ(iﬁgé- F30F ) frr et

FHS KR BB a RYIF & H @ 1 IvEIE > 30 4R
iix' YR aEmle ez 2 (LRE LD 542-

At

N\

i %%w,v%u FRuE L F o 3G 3
(nguzr%&hﬂ% E%M*t\-%*“%{i@§$$—$9
4~131~135F ) » 3w A 1128 B2 8= & (6% 22P )~ ¥
Fe& (97 29p )2 WA P (107 10p )ERTEP > 357 & O
%fﬁﬁ R AR BREDHFATABLEF ) °m,$,
b P AR AL H T HBE D B B S
2.1 F > M112#6 - 9’3 P #3,333~(3+& 74 1 100,000+30
=3,333 7 ] BB 4L 5 TR )0 21128107 P D, 0
0~ (3% ;% :150,000+30=5,000)z*% » =131, 666~
85 1 (3,333x2) 4+ (5, 000x1) =11, 666 )
28m > PR A E G R AL HRTBEP LT £ -191,6
66~ ; Hibpt gl st PIE R
R

P

¥
2=
%
,‘\

LRI er- 28T 4£E e B F5- WL R
F EuRE IR Y L] ;\;&;iﬂz » 3P o
B FleprEaygkta ARk pic B
So WA NIER A F 1 FAEHEAL Y
TR o R AEENBEFAE TR RF LT

\_.
o
o
4%
()
‘m}&

AR



BT AR EFEE I F LT 4
%Uﬁﬁﬂﬁt’%U7ﬁﬂjfﬁyaéwjﬁpa%ﬁlpl§:,;

2.5_*?{:%&;: HERBTE? (112842 10p 2 F&10% 17
L wf?a?—‘ﬁ«a’ L3P R AR AFED S
AR KRB RIPRA pER A TR E S Y
iz B 3BEFAT AR IHBRAF LI F o @ LA 30]12
£10717p BTl B ? F11229) & F 1 (FpFFTELF
2108 7~ Foo b o PP E P RAF P BHRTARLF
£ %7 53, 333 (&5 1100,000+30=3, 333) °

.m0 b3 fﬂfiuw'ik.z@ﬁ%fw\ﬁu 79,999~ GG+
FANHIR) 333x3 9,999) ; Bt R & PIEED

R % 28

T 1 » AiEG|2 Tk EFIRY 7 AEHE2 T

’ﬁ#ﬁﬁ”wi“téﬁnﬁ~¥wﬁ@%\% F

E T REZ F230E  F2UiE R KA

FAFHITET > FRIEFL2021H7 2

’%ﬁlﬁﬁ,Juw@ﬁ%g;&sfmﬁﬁmgaiﬁ;

P FAERITEZ R T FEENFL2E S

P2 ootgkdinl F o3 ?L%ﬁid%e‘ 7 i;,';’pﬁ‘%{}f

)3

N
»
ol ( \
—~
— -r)g\\
ﬂ_\\
-h_‘\

(e Yo

B B9 *m}}
{\_:‘\
Ee8

T
)

()
vl

ETIRS
peul

Pi=i
=

~

17,

- Qo —_
7O F/‘E “
IO W m\ ~m
N \
N N ¢
jﬂl’ ”g)’i Ix3
i
.« 8 "\}
' ~ N
g& Mo
Pl VS
] S (‘ﬂ]‘
« C"-:’ =
\.\'-N\ -
[
q
o]
=t
=
a 4

|~
B
Mo
N
(w
o

¥

N4

g = oo
) 4_331
\\\?’{.r o ?3
=)
B N
g
_f
pL|
[}
=
‘2}“
R
oy
ey
10!
NS
Yot
ol
(“
-
¢
ganl
g
L
=
W
S

o
\_.
o
(w
e
Y
R
~ ¢
<l
W
&
'_‘ 02
ek =1
(e
N
W
T
=
4
y
3D
-3
Ol
&
\_\_
+

w

N b
o



2.8 P AII2&E10Y 17Pp &% A %1415 %158 %53 % %6
HE T oM p LRGN Ehen it BEDHRL T FRA
pEEYIEGSI2EFIERT FRmAL TR
Foom bIWAN KL B R FHER ) THIF o RE P
O (¥ p A 112847 17p 2112&107 16p )1 F
BFE 5637 3,333~ > Kflzwfmﬁﬂﬁ' L p #183p > EF
B R AP T F3, 461~ (G 5 633, 333+183=3, 46
1) 4% m30p > 5 rA ? 01 F1083,830~(G+%
;80 3,461x30=103,830) ¥ &4 iFiE 6| % 121% % 178 41
T PP A2 R EE T187/720, (R A E R1T3F ) o
M2t R ez T47/180 o

JEA o PR AEGT R ARHTEY £ 6 5256,967~
(35 5% 1103, 830x187/720=26,967) ; 1o 2228 7,11
17~ (35 3% 1 103,830x47/180=27, 111) > A Jp+kzh A4
b RBEANNERLBLRR ) AR F LI AL LA
?PFML’ﬂ“ﬁMﬂEWﬁﬂwiF%&#«?2371“%:
il B R 5 T»EI E5

~

F
¥z % £ » A EMIF I E D OF
FEZRTR RS RS 19k E > RF IR
FHRITF F1IEeRAGRFIRY - F1IREFHF
6 %158 ~ % 14517 ~ $3FEFIHLF P~ o F1z
1%%ﬁ$E2ﬂiW;M&ﬁuﬁé¢§%%ﬁi%%§ﬁ

i‘ﬁlgﬁﬁﬁ’@*ﬁﬁzg%ﬁﬁ%¥%%’ﬂﬁ
P2 X P lpAzd s X RAENFI4EF]IEIT S
o ﬁ@f‘m*$’d5§<fiEﬁtj%‘lﬁ5;lﬁﬁ
R BIAIFTAELIZERE S e FEAY F o
~ﬁ%ﬂE%Lﬂ’u&%&ﬁ” Fz2 Ty o ¥iT0E b

b
+
|
>my



3.

FI0MEF 27 ~ F QG TP %10 F1ATF P2 o
LA EFRIZ2EG6Y 22P ~ R &9 29p ~ R E107 10
PRIEER I8 1 F o Fhomif o PR 3RA p Rt~ 7L
oo H AR I FT WLt A Dﬁ}?”r*r ; W’F'J* -
PERT o FEFEIRRP 0 BANEF EDY 8 AFKRME
FodptlpAd o BRI B ‘FSI%“ 1 F 2T

BooplEF IR RELFTAEL(LRFE - $14]
Tt it OB S) ) 8rm &350 54 34
Heter d o U B 20) 97 1380 ik R0
K%P"ﬁ'_\"\ P LR LA - U SQ) T £
(LRS- BA5T) P55 44§ ¥ 118 497 6 28
AABECFE - OFEFE) ] Bora) o
FEm o A Aokl R M2 6, 256 % ¥

B B ERHR o R BRI -

J
1%
-

Wi
(5
&>
|5
g
e

(s

VLI ”“F‘ff*';%-ﬁf\ﬂ%ﬁ@fﬁ%'zlf58§5, 000~ ~ &

PANEERN

wp 1 F1H 1, 6665 « B kA1 79,9995 « Fit 32
T,111% > 2 £3+63%3, 776~ (-5 5% : 585,000+11, 666
+9£M9+27llk:&B/WG)’iﬁﬁﬁxiw@LHzJéij@&
14 © it REY T £256,256% 5 B & iE2 ik

A EEE RS RSP e
R At & - D%&Bt‘%( Vs AL THREE R

TAF Wt FRLGR PR E 0 B AR RF R
W“@ﬁﬁﬂﬁ’éi?ﬂﬂﬁ&cﬂ%’ﬂﬁlgoj?ﬂ
R BGT o ddE RIS D F 0 RS Rt AR
i BB T H e
AEE BB A B HAR LERN TS 2R Y 23
AERBEYE 0 A AL % 0 £ 7
L



¥ B E e I
2 F R
#F MIA
T RAGRRATES o
3 E o
i Fe

KT-‘I’%\"—
Sa¥l O FIE | D3 fegrid )ik D3 RAE A A =
(1) 374 g%
2)- Fina
(3) & Euzna
1 [ AEIF2 |(HRBAL KR 2P RS |OFIiFE6] 5605158 |27 11458,9
PR A4F8, 1195 Oy FiEs 4% [61~3:mA p 1l
2tk AR L 256, 256~ 7 2&11% 1p
(3)F 2+ O TiEs|$31EF] |42 H4pLH
7% 0,139 = 2% A
2 |fraF (AL K27 B d | @k 54866 pllzelzel
FRAGSE AL Oy ki $22i w2 |PAIIF
(Q4hry A R H58H 5,000~ |@% A2 #23iw1og |HP L &
) 4503 5 2
() &

3 |upELF |(NHBAL KRS RS |@F K2 524551578
F A 4883, 961 % A 4 $13 0 52%
ks AR L H1F 1,666~ | @F iz 539
~ 5
3 2+
4 |EFRAFIT |[(DHBADS KD P e |5 A2 5385458
7 FA1H5,000% A L
2+ AL 19,999~
(3)F

5 |Fa3 (M A S K2 7 e | |@F A2 %1454

P A5H0,139% A 4 B~ W 1TiE
PHBARLA2F5T, 111~ @256 $31iE%1
4 5
(3)F
&3 (1)@458, 119~ (¥ 1344

\\\

#t=%



(\ER)

D11959,100~ + L (H @
)
(2@276, 256 ~ (¥ 23 4)
D635 3,776~ ~ & (2w
F 1)
L1 T
(2 ),
Mt - ($i24):
Svh U3k BE P BE-A - O3 » T35 Da‘%éﬁl
1F (1) o2 F
(24 84 35
(3) = ifft £3F
(4) 4 51 %ﬁ
1 |112#4* T8 ~ (1)10%°1, 100
(2)4, 246 ~
(3)1, 273~
(4)2, 973~
2 (112#5” 10 ~ (1)10&°1, 100~
(2)6, 066 ~
(3)1, 818~
(4)4, 248 ~
3 [112#6° 1083, 333~ (1)10%°1, 100~
(2)6, 066 ~
(3)1, 818 ~
(4)4, 248~
4 (112&7" g ~ (1)10&°1, 100~
(2)6, 066 ~
(3)1, 818~
(4)4, 248 ~
5 [112#8* 108 ~ 10471,111=~ |(1)10%°1, 100~
(2)6, 066 ~
(3)1, 818 ~
(4)4, 248~
6 |112#9* 108 3, 333~ (1)10%5, 600~
(2)6, 336 ~

$+ma




(\ER)

112#10°*

o)
e
Nl

W
-l

%+zR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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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30號
上  訴  人  苟天祺  




訴訟代理人  張詠善律師
被 上訴 人  芮德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芮德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上信  


被 上訴 人  林瑞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2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7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上訴人林瑞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不生視同自認之效力(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參照)。查林瑞基因遷移不明，經本院將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行公示送達(本院卷第141頁)，是依前規定，對於林瑞基不生視同自認之效力，上訴人仍應就其上訴主張關於林瑞基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林瑞基與芮德公司、王上信共同經營事業，受客戶委託投資獲益，由林瑞基負責對外招攬客戶，並於服務後收取費用，芮德公司及王上信負責管理及操作投資交易程式，並掌管受僱勞工之人事事務。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月10日起僱用伊，擔任交易室總監，從事外匯市場「黃金現貨美元價格」標的之價格技術分析，提供分析走勢及可能價格等意見，供被上訴人或其事業體投資使用，及檢視監控所使用自動化交易程式(下稱系爭程式)是否合理正常運行等工作；並以芮德公司作為伊投保勞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之投保單位，及為伊提繳勞工退休金。兩造原約定伊月薪新臺幣(下同)10萬元，並於次月10日給付，嗣後自112年10月起調升為15萬元。伊於受僱期間，每日工作常高達13、14小時以上，被上訴人未依法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下稱延時工資)及給予特別休假(下稱特休)，亦未按實際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茲因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起至同年10月止積欠伊工資，經伊催討無果，伊乃於112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尚欠伊如附表一欄第⑴小欄所示勞退金差額、工資、延時工資、特休工資及資遣費，迄未清償。爰依如附表一欄所示規定，請求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伊119萬9,100元，及其中114萬8,961元部分自112年11月1日起，其餘5萬0,139元部分自112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合稱119萬9,100元本息，並提繳4萬8,119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
二、被上訴人答辯：
　㈠芮德公司部分：
　　伊於108年間設立登記，股東始終僅有王上信一人，且僅提供商業服務予林瑞基，並無共同經營事業關係。上訴人受僱於林瑞基，為其工作，系爭契約僅存於上訴人與林瑞基間，與伊無涉。伊從事網路及程式相關業務，均與金融交易無涉，亦與上訴人主張從事外匯市場標的價格技術分析等工作無涉。茲因林瑞基未設立勞保投保單位，伊受其委託，為上訴人投保勞保及提繳勞退金，並為其提供工作場所，因此產生費用由伊先行墊付後，再向林瑞基請款。是上訴人前開對伊請求，均無依據。縱認伊亦為上訴人之雇主，至多僅就投保薪資3萬元以內負責。上訴人延至112年12月14日勞資調解時始向伊行使終止權，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除斥期間，仍不得向伊請求給付資遣費或其他衍生之損害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㈡林瑞基部分：
　　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判命林瑞基應給付上訴人63萬3,776元本息，及提繳2萬
　　6,25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上
　　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林瑞基就其敗訴部分，
　　則未提起上訴，不在本院審理之範圍。
四、兩造聲明：
　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⒉至⒍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⒉林瑞基應再給付上訴人56萬5,324元，及其中54萬2,296元部分自112年11月1日起，其餘2萬3,028元部分自112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合稱56萬5,324元本息)。
　⒊林瑞基應再提繳2萬1,863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⒋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119萬9,100元本息。
　⒌芮德公司應補提繳4萬8,119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⒍前開第⒉至⒌項，如其中一位被上訴人已給付或提繳，其他被上訴人於已給付或提繳範圍內免除給付或提繳之義務。
　⒎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㈡芮德公司之答辯聲明：
　⒈上訴駁回。
　⒉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28-130頁；並依卷證資料文義略作文字調整)：　　　　
　㈠上訴人係由林瑞基面試，自112年4月10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止(下稱系爭期間；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自112年10月18日起未再提供勞務)受僱於林瑞基，擔任交易室總監，從事外匯市場「黃金現貨美元價格」標的之價格技術分析，並提供分析走勢及可能價格等意見，以檢視及監控所用自動化交易程式是否進行合理交易及正常運行等工作，每日上下班無須打卡，並由林瑞基按月給付工資10萬元(次月10日給付)，並自112年10月起調薪為每月15萬元(見原審卷一第321-327頁)。【上訴人主張芮德公司亦同為僱主】
　㈡芮德公司自112年4月10日起至同年11月14日止，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並於系爭期間以每月工資3萬300元級距為上訴人提繳勞工退休金，暨提供工作場所予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53-58、211頁)。
　㈢林瑞基及王上信(芮德公司負責人)均持有投資客戶之金融機構帳戶帳號及密碼。
　㈣芮德公司之營業項目為電子材料零售業、資訊軟體零售業、資訊軟體服務業、資料處理服務業、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等(見原審卷一第179-181頁)。
　㈤上訴人與芮德公司於112年12月14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惟調解不成立(見原審卷一第139-140頁)。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芮德公司於系爭期間是否為上訴人之雇主？
　㈡上訴人依如附表一欄所示規定，請求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或提繳如附表一欄第⑴小欄所示金額本息，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請求芮德公司給付部分：
　⒈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僱用人企業組織內，服從僱用人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
　　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
　　目的而勞動；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僱用人方生產組織體
　　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43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986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05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期間亦受僱於芮德公司，此情既為芮德公司所否認，則上訴人應就此等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
　⑵上訴人主張芮德公司亦為其雇主，無非以芮德公司作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並為其提繳勞退金各情，為其最主要之依據。
　⑶惟上訴人不爭執由林瑞基(暱稱基哥)面試，雙方約定工時(上下班無須打卡)、工資(月薪10萬元、嗣後調為15萬元)、工作內容，並由林瑞基按月給付工資(見不爭執事項第㈠項)，乃至於工作地點(○○市○區○○○○○段000號大樓內)、勞健保級距等勞動條件，均由林瑞基與上訴人事先約定後，再由林瑞基委託王上信(暱稱LULU)以芮德公司名義，為上訴人代為投保勞保及提繳勞退金，並提供工作場所，此觀諸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王上信等人對話紀錄或擷圖(見原審卷一第47、67頁)，即可明瞭。　　 
　⑷再參酌證人陳躍文(即林瑞基所僱用前員工)於原法院證稱：
　　伊先前為林瑞基工作，伊等業務就是「史達瑞」群組，當時
　　伊將上訴人介紹給林瑞基後就離開了，林瑞基把上訴人安排
　　在LULU這邊工作，但不曾介紹上訴人給LULU，上訴人與LULU
　　都在技術部門工作，技術部分聽從林瑞基指示，LULU未曾命
　　令「史達瑞」群組內成員為其做事等情(見原審卷一第351-3
　　53頁)。再參以上訴人不爭執陳躍文曾受僱於林瑞基，並介
　　紹伊給林瑞基各情，而其證述均屬其親見親聞，亦無證據顯
　　示其有何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藉以維護芮德公司之動機，則
　　其證言應堪採信。準此證言，可見實際指揮上訴人提供勞務
　　者係林瑞基，而非芮德公司。
　⑸又依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王上信等人對話紀錄(見原審
　　卷二第21-25頁)，王上信固有控制系爭程式開啟及關閉之權
　　限，並持有投資客戶之金融機構帳戶帳號及密碼等情，然上
　　訴人所傳訊息內容，大多係委請王上信確認系爭程式所設定
　　參數值、檢查交易是否正常執行、請求協助排除障礙、開啟
　　或關閉特定帳戶之交易功能之情事，至多僅可證明上訴人及
　　王上信參與系爭程式之操作，各司其職、相互支援等情，尚
　　無從逕認芮德公司與林瑞基為共同經營事業體，而與上訴人
　　間具勞務從屬性。
　⑹另交叉比對上訴人與林瑞基於112年10月12日、16日對話擷圖(原審卷一第137、485頁)，及上訴人與王上信於112年12月29日對話擷圖(見原審卷一第378頁)，可知上訴人先後2次向林瑞基催討欠薪，並提及因林瑞基積欠芮德公司服務費用，將停止服務，惟不曾要求芮德公司亦應給付伊欠薪，或主張芮德公司亦為伊雇主。準此，益徵上訴人知悉其與芮德公司間並無勞雇關係，及芮德公司係以提供林瑞基服務之方式參與系爭程式，否則自無所謂停止服務之理。
　⑺芮德公司抗辯其提供工作場所、服務(含代辦上訴人勞健保費用)予林瑞基，每月因此向林瑞基請款13萬5,000元，其與上訴人間並無勞雇關係等情，亦據芮德公司提出相符之王上信與林瑞基對話擷圖附卷佐參(見原審卷一第371-377頁)。
　⑻此外，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期間亦受僱於芮德公司，並未提 出其他具體證據以佐其說，則芮德公司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無法逕認上訴人前開主張為真實。
　⒉從而，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之雇主應為林瑞基，並與其成立系爭契約，芮德公司並非其雇主。是上訴人請求芮德公司給付積欠工資、延時工資、國定假日出勤工資、特休未休工資、資遣費及提繳勞退金，均無依據，無從准許。
　㈡系爭契約何時終止部分：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定有明文。又契約終止權係形成權，其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時即生效力，生效後不生撤回之問題(民法第263條、第258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參照)。經查：
　⑴觀諸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於112年10月12日、16日、17日對話擷圖(見原審卷一第137、485、487頁)，因上訴人屢向林瑞基催討112年5-10月欠薪未果，林瑞基亦承認欠薪上訴人未能清償，上訴人乃於112年10月17日向林瑞基明示因未給付欠薪而不再合作(提供其勞務)意旨，林瑞基則覆稱表明愧疚及期待將來尚有合作機會意旨。準此，再參酌上訴人自行製作工時表，其自112年10月18日起再無上下班時間之記載(見原審卷卷一第43-44頁)，可見上訴人於112年10月17日因林瑞基未依法給付工資而終止系爭契約，至為明灼。
　⑵至於上訴人於上訴後始提出其與林瑞基112年10月24日對話擷圖(見本院卷第91頁)，主張其於112年10月18日以後仍為林瑞基工作，系爭契約於同年月31日始為終止云云。惟上訴人已於112年10月17日合法終止系爭契約，揆諸前開說明，其終止生效後即不生撤回之問題，自不可能延至同年月31日始生效。
　⒉從而，系爭契約於112年10月17日終止，應堪認定。
　㈢積欠工資部分：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主張其與林瑞基間約定月薪10萬元，自112年10月起則調高為15萬元，並於次月10日給付工資，惟林瑞基自112年5月起未再依約給付工資等情，業據上訴人提出其與林瑞基對話擷圖、電話錄音光碟及譯文可稽(見原審卷一第59、63-66、485頁)。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112年5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尚欠工資金額合計58萬5,000元〈計算式：(100,000×5)＋(150,000÷30×17)＝585,000〉。至於其請求終止後工資(自112年10月18日起至同年月31日止)，則無依據。
　㈣延時及國定假日出勤工資：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以裁定處3萬元以下罰鍰；於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1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期間每日工作時間長達13、14小時，林瑞基應給付延時工資及國定假日出勤工資共48萬3,961元，並提出延時工資統計表、雙方對話擷圖為據(見原審卷一第31-44、67-136頁)。惟上訴人自承其主要係使用電腦及通訊軟體等設備工作之特性，絕大部分時間均在家中工作，亦無須打卡等情(見原審卷一第246頁、卷二第44頁)，揆諸前揭說明，雇主雖有備置出勤紀錄之義務，然法院適用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規定，以當事人違反備置或保存出勤紀錄之義務，而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者，乃對於未遵文書備置或保存義務之雇主施以制裁，法院就此非不得調查相關事證為綜合判斷裁量。是上訴人雖主張其每日傳送訊息之最早及最晚時間之間隔期間，均為其工作時間云云，及上訴人固有分別於早晚各傳送交易報告之情，然此乃上訴人基於其與林瑞基約定提出服勞務成果之時間，上訴人既未能就其傳送交易報告之間隔期間亦均有提供勞務，及其提供勞務內容等節舉證以實其說，且上訴人就其工作內容，先稱包括依林瑞基指示而操作系爭程式(見原審卷二第30頁)，卻又改稱其僅係單純提供知識而服勞務，無涉其他工作事項，對於林瑞基經營事業無任何決定或參與之權利云云(見原審卷二第42-43頁)，顯有矛盾，則上訴人主張其傳送訊息之間隔期間均為其工作時間，並據以請求延時工資，難認有據。
　⑵另參以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之對話紀錄(見原審卷一第94、131、135頁)，上訴人於112年度之端午節(6月22日)、中秋節(9月29日)及國慶日(10月10日)等國定假日，均有提出交易報告，則林瑞基自應依前揭規定加倍給付工資。是除原領月薪外，上訴人請求林瑞基給付前揭國定假日應加倍發給之工資，以112年6、9月日薪3,333元(計算式：100,000÷30≒3,333，小數點以下4捨5入；下同)，及112年10月日薪5,000元(計算式：150,000÷30＝5,000)計算，共1萬1,666元〈計算式：(3,333×2)＋(5,000×1)＝11,666〉。
　⒉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國定假日工資金額為1萬1,666元；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依據。
　㈤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
　⒉查上訴人任職期間未滿7個月(112年4月10日至同年10月17日，揆諸前開規定，其有3日特休，又林瑞基復未舉證上訴人特休已休畢之情，則上訴人自得於系爭契約終止時，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林瑞基發給工資。而上訴人於112年10月17日前最近1個月即112年9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為10萬元，業如上述，據此計算上訴人每日特休可領取工資金額為3,333元(計算式：100,000÷30≒3,333)。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9,999元(計算式：3,333×3＝9,999)；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㈥資遣費部分：
　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之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而月或年非連續計算者，每月為30日，為民法第123條第2項所明定，勞基法就該每月之日數如何計算，既未明文規定，依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用上開民法之規定。從而1個月平均工資，應為事由發生當日前6個月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之金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上訴人於112年10月17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及第6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業如前述，揆諸前揭規定，上訴人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林瑞基給付資遣費。而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前6個月平均工資，依終止日前6個月(終止日不計，112年4月17日至112年10月16日)工資總額為63萬3,333元，再除以前開期間總日數183日，計算得出上訴人日平均工資3,461元(計算式：633,333÷183≒3,461)，復乘以30日，即為上訴人月平均工資10萬3,830元(計算式：3,461×30＝103,830)。另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之新制基數為「187/720」(見本院卷第173頁)，而非原審認定之「47/180」。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資遣費金額應為2萬6,967元(計算式：103,830×187/720≒26,967)；惟原審認定2萬7,111元(計算式：103,830×47/180≒27,111)，未據林瑞基提起上訴，依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院不得為上訴人更為不利之認定，亦即林瑞基仍應給付上訴人資遣費2萬7,111元；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勞退金差額部分：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或所屬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⒉查上訴人得請求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29日、同年10月10日國定假日出勤工資，業如前述，則此部分自應計入實際工資。是上訴人每月工資即如附表二欄所示，因其每月工資不固定，揆諸前揭說明，雇主於每年2月、8月調整提繳金額，並自次月1日起生效，及應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則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見原審卷一第141頁)，林瑞基應依附表二欄第⑴小欄所示金額，為上訴人提繳如附表二欄第⑵小欄所示勞退金，再依上訴人主張扣除芮德公司已為其提繳如附表二欄第⑶小欄所示金額後(見原審卷一第45頁)，核算出尚有勞退金差額合計2萬6,256元未提繳(附表二欄第⑷小欄所示)。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提繳2萬6,256元勞退金至其勞退專戶；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㈧承上，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積欠工資58萬5,000元、國定假日工資1萬1,666元、特休未休工資9,999元、資遣費2萬7,111元，以上合計63萬3,776元(計算式：585,000＋11,666＋9,999＋27,111＝633,776)，並依年息5%計付之法定遲延利息，並應補提繳勞退金2萬6,256元；其逾此金額之請求，均無依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如附表一欄所示規定，請求林瑞基應給付或提繳如附表一欄第⑶小欄所示本息，即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就前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洵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陳正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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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與法院判決
⑴上訴人請求
⑵一審認定
⑶本院認定

		請求權基礎

		備註



		 1

		補提退休金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4萬8,119元
⑵林瑞基應給付2萬6,256元
⑶同上　

		❶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
❷勞退條例第14條第1
　項
❸勞退條例第31條第1
　項

		其中114萬8,961元部分自112年11月1日起，其餘5萬0,139元部分自112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 

		積欠工資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65萬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58萬5,000元本息
⑶同上

		❶民法第486條
❷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❸勞基法第23條第1項

		




		 3

		延時工資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48萬3,961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1萬1,666元本息
⑶同上　

		❶勞基法第24條第1項
　第1款、第2款
❷勞基法第39條

		




		 4

		特休未休工資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9,999元本息
⑶同上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

		




		 5

		資遣費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5萬0,139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2萬7,111元本息
⑶同上　

		❶勞基法第14條第4
　項、第17條
❷勞退條例第31條第1
　項

		




		合計

		


		⑴❶4萬8,119元(勞退提撥)
　❷119萬9,100元本息(其他請求)
⑵❶2萬6,256元(勞退提撥)
　❷63萬3,776元本息(其他請求)
⑶❶同上
　❷同上　

		


		








　　　　　　　　
		附表二(勞退金)：

		


		


		


		




		編號

		提繳年月 

		實際工資

		3個月平均
　工資

		提繳
⑴月提繳工資
⑵應提繳金額
⑶已提繳金額
⑷提繳差額



		 1

		112年4月

		7萬元

		　

		⑴10萬1,100元
⑵4,246元
⑶1,273元
⑷2,973元



		 2

		112年5月

		10萬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3

		112年6月

		10萬3,333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4

		112年7月

		1萬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5

		112年8月

		10萬元

		10萬1,111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6

		112年9月

		10萬3,333元

		　

		⑴10萬5,600元
⑵6,336元
⑶1,818元
⑷4,518元



		 7

		112年10月

		9萬元

		　

		⑴10萬5,600元
⑵3,590元
⑶1,818元
⑷1,772元



		合計

		-----

		-----

		-----

		⑴----
⑵----
⑶----
⑷2萬6,256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30號

上  訴  人  苟天祺  





訴訟代理人  張詠善律師

被 上訴 人  芮德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芮德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上信  



被 上訴 人  林瑞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25

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7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上訴人林瑞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不生視同自認之效

    力(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參照)。查林瑞基因遷移不明，

    經本院將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行公示送達(本院卷第141頁)

    ，是依前規定，對於林瑞基不生視同自認之效力，上訴人仍

    應就其上訴主張關於林瑞基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合先

    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林瑞基與芮德公司、王上信共同經營事業，受客戶委託投資

    獲益，由林瑞基負責對外招攬客戶，並於服務後收取費用，

    芮德公司及王上信負責管理及操作投資交易程式，並掌管受

    僱勞工之人事事務。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月10日起僱用伊

    ，擔任交易室總監，從事外匯市場「黃金現貨美元價格」標

    的之價格技術分析，提供分析走勢及可能價格等意見，供被

    上訴人或其事業體投資使用，及檢視監控所使用自動化交易

    程式(下稱系爭程式)是否合理正常運行等工作；並以芮德公

    司作為伊投保勞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之投保單位，及為伊

    提繳勞工退休金。兩造原約定伊月薪新臺幣(下同)10萬元，

    並於次月10日給付，嗣後自112年10月起調升為15萬元。伊

    於受僱期間，每日工作常高達13、14小時以上，被上訴人未

    依法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下稱延時工資)及給予特別休假

    (下稱特休)，亦未按實際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

    。茲因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起至同年10月止積欠伊工資，經

    伊催討無果，伊乃於112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下稱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尚欠伊如附表一欄第⑴小欄所

    示勞退金差額、工資、延時工資、特休工資及資遣費，迄未

    清償。爰依如附表一欄所示規定，請求林瑞基或芮德公司

    應給付伊119萬9,100元，及其中114萬8,961元部分自112年1

    1月1日起，其餘5萬0,139元部分自112年12月1日起，均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合稱119萬9,100元本息，

    並提繳4萬8,119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

二、被上訴人答辯：

　㈠芮德公司部分：

　　伊於108年間設立登記，股東始終僅有王上信一人，且僅提

    供商業服務予林瑞基，並無共同經營事業關係。上訴人受僱

    於林瑞基，為其工作，系爭契約僅存於上訴人與林瑞基間，

    與伊無涉。伊從事網路及程式相關業務，均與金融交易無涉

    ，亦與上訴人主張從事外匯市場標的價格技術分析等工作無

    涉。茲因林瑞基未設立勞保投保單位，伊受其委託，為上訴

    人投保勞保及提繳勞退金，並為其提供工作場所，因此產生

    費用由伊先行墊付後，再向林瑞基請款。是上訴人前開對伊

    請求，均無依據。縱認伊亦為上訴人之雇主，至多僅就投保

    薪資3萬元以內負責。上訴人延至112年12月14日勞資調解時

    始向伊行使終止權，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除斥期

    間，仍不得向伊請求給付資遣費或其他衍生之損害賠償等語

    ，資為抗辯。

　㈡林瑞基部分：

　　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判命林瑞基應給付上訴人63萬3,776元本息，及提繳2萬

　　6,25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上

　　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林瑞基就其敗訴部分，

　　則未提起上訴，不在本院審理之範圍。

四、兩造聲明：

　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⒉至⒍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

    用之裁判均廢棄。

　⒉林瑞基應再給付上訴人56萬5,324元，及其中54萬2,296元部

    分自112年11月1日起，其餘2萬3,028元部分自112年12月1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合稱56萬5,324

    元本息)。

　⒊林瑞基應再提繳2萬1,863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⒋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119萬9,100元本息。

　⒌芮德公司應補提繳4萬8,119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⒍前開第⒉至⒌項，如其中一位被上訴人已給付或提繳，其他被

    上訴人於已給付或提繳範圍內免除給付或提繳之義務。

　⒎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㈡芮德公司之答辯聲明：

　⒈上訴駁回。

　⒉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28-130頁；並依卷證資料文義

    略作文字調整)：　　　　

　㈠上訴人係由林瑞基面試，自112年4月10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

    止(下稱系爭期間；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自112年10月18日起未

    再提供勞務)受僱於林瑞基，擔任交易室總監，從事外匯市

    場「黃金現貨美元價格」標的之價格技術分析，並提供分析

    走勢及可能價格等意見，以檢視及監控所用自動化交易程式

    是否進行合理交易及正常運行等工作，每日上下班無須打卡

    ，並由林瑞基按月給付工資10萬元(次月10日給付)，並自11

    2年10月起調薪為每月15萬元(見原審卷一第321-327頁)。【

    上訴人主張芮德公司亦同為僱主】

　㈡芮德公司自112年4月10日起至同年11月14日止，為上訴人投

    保勞工保險，並於系爭期間以每月工資3萬300元級距為上訴

    人提繳勞工退休金，暨提供工作場所予上訴人(見原審卷一

    第53-58、211頁)。

　㈢林瑞基及王上信(芮德公司負責人)均持有投資客戶之金融機

    構帳戶帳號及密碼。

　㈣芮德公司之營業項目為電子材料零售業、資訊軟體零售業、

    資訊軟體服務業、資料處理服務業、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等

    (見原審卷一第179-181頁)。

　㈤上訴人與芮德公司於112年12月14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惟調

    解不成立(見原審卷一第139-140頁)。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芮德公司於系爭期間是否為上訴人之雇主？

　㈡上訴人依如附表一欄所示規定，請求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

    付或提繳如附表一欄第⑴小欄所示金額本息，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請求芮德公司給付部分：

　⒈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

    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此觀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當事

    人之勞工，通常具有：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僱用人

    企業組織內，服從僱用人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

    ；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

　　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

　　目的而勞動；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僱用人方生產組織體

　　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113年

    度台上字第343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986號、111年度台上

    字第105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期間亦受僱於芮德公司，此情既為芮德

    公司所否認，則上訴人應就此等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

　⑵上訴人主張芮德公司亦為其雇主，無非以芮德公司作為上訴

    人投保勞工保險，並為其提繳勞退金各情，為其最主要之依

    據。

　⑶惟上訴人不爭執由林瑞基(暱稱基哥)面試，雙方約定工時(上

    下班無須打卡)、工資(月薪10萬元、嗣後調為15萬元)、工

    作內容，並由林瑞基按月給付工資(見不爭執事項第㈠項)，

    乃至於工作地點(○○市○區○○○○○段000號大樓內)、勞健保級

    距等勞動條件，均由林瑞基與上訴人事先約定後，再由林瑞

    基委託王上信(暱稱LULU)以芮德公司名義，為上訴人代為投

    保勞保及提繳勞退金，並提供工作場所，此觀諸上訴人所提

    其與林瑞基、王上信等人對話紀錄或擷圖(見原審卷一第47

    、67頁)，即可明瞭。　　 

　⑷再參酌證人陳躍文(即林瑞基所僱用前員工)於原法院證稱：

　　伊先前為林瑞基工作，伊等業務就是「史達瑞」群組，當時

　　伊將上訴人介紹給林瑞基後就離開了，林瑞基把上訴人安排

　　在LULU這邊工作，但不曾介紹上訴人給LULU，上訴人與LULU

　　都在技術部門工作，技術部分聽從林瑞基指示，LULU未曾命

　　令「史達瑞」群組內成員為其做事等情(見原審卷一第351-3

　　53頁)。再參以上訴人不爭執陳躍文曾受僱於林瑞基，並介

　　紹伊給林瑞基各情，而其證述均屬其親見親聞，亦無證據顯

　　示其有何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藉以維護芮德公司之動機，則

　　其證言應堪採信。準此證言，可見實際指揮上訴人提供勞務

　　者係林瑞基，而非芮德公司。

　⑸又依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王上信等人對話紀錄(見原審

　　卷二第21-25頁)，王上信固有控制系爭程式開啟及關閉之權

　　限，並持有投資客戶之金融機構帳戶帳號及密碼等情，然上

　　訴人所傳訊息內容，大多係委請王上信確認系爭程式所設定

　　參數值、檢查交易是否正常執行、請求協助排除障礙、開啟

　　或關閉特定帳戶之交易功能之情事，至多僅可證明上訴人及

　　王上信參與系爭程式之操作，各司其職、相互支援等情，尚

　　無從逕認芮德公司與林瑞基為共同經營事業體，而與上訴人

　　間具勞務從屬性。

　⑹另交叉比對上訴人與林瑞基於112年10月12日、16日對話擷圖

    (原審卷一第137、485頁)，及上訴人與王上信於112年12月2

    9日對話擷圖(見原審卷一第378頁)，可知上訴人先後2次向

    林瑞基催討欠薪，並提及因林瑞基積欠芮德公司服務費用，

    將停止服務，惟不曾要求芮德公司亦應給付伊欠薪，或主張

    芮德公司亦為伊雇主。準此，益徵上訴人知悉其與芮德公司

    間並無勞雇關係，及芮德公司係以提供林瑞基服務之方式參

    與系爭程式，否則自無所謂停止服務之理。

　⑺芮德公司抗辯其提供工作場所、服務(含代辦上訴人勞健保費

    用)予林瑞基，每月因此向林瑞基請款13萬5,000元，其與上

    訴人間並無勞雇關係等情，亦據芮德公司提出相符之王上信

    與林瑞基對話擷圖附卷佐參(見原審卷一第371-377頁)。

　⑻此外，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期間亦受僱於芮德公司，並未提 

    出其他具體證據以佐其說，則芮德公司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無法逕認上訴人前開主

    張為真實。

　⒉從而，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之雇主應為林瑞基，並與其成立系

    爭契約，芮德公司並非其雇主。是上訴人請求芮德公司給付

    積欠工資、延時工資、國定假日出勤工資、特休未休工資、

    資遣費及提繳勞退金，均無依據，無從准許。

　㈡系爭契約何時終止部分：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

    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

    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定有明文。又契約

    終止權係形成權，其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時即生效力，生效

    後不生撤回之問題(民法第263條、第258條第1項、第95條第

    1項參照)。經查：

　⑴觀諸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於112年10月12日、16日、17日對

    話擷圖(見原審卷一第137、485、487頁)，因上訴人屢向林

    瑞基催討112年5-10月欠薪未果，林瑞基亦承認欠薪上訴人

    未能清償，上訴人乃於112年10月17日向林瑞基明示因未給

    付欠薪而不再合作(提供其勞務)意旨，林瑞基則覆稱表明愧

    疚及期待將來尚有合作機會意旨。準此，再參酌上訴人自行

    製作工時表，其自112年10月18日起再無上下班時間之記載(

    見原審卷卷一第43-44頁)，可見上訴人於112年10月17日因

    林瑞基未依法給付工資而終止系爭契約，至為明灼。

　⑵至於上訴人於上訴後始提出其與林瑞基112年10月24日對話擷

    圖(見本院卷第91頁)，主張其於112年10月18日以後仍為林

    瑞基工作，系爭契約於同年月31日始為終止云云。惟上訴人

    已於112年10月17日合法終止系爭契約，揆諸前開說明，其

    終止生效後即不生撤回之問題，自不可能延至同年月31日始

    生效。

　⒉從而，系爭契約於112年10月17日終止，應堪認定。

　㈢積欠工資部分：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勞基法

    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主張其與林瑞基間約定月薪10萬元，自112年10月起則

    調高為15萬元，並於次月10日給付工資，惟林瑞基自112年5

    月起未再依約給付工資等情，業據上訴人提出其與林瑞基對

    話擷圖、電話錄音光碟及譯文可稽(見原審卷一第59、63-66

    、485頁)。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112年5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

    7日止，尚欠工資金額合計58萬5,000元〈計算式：(100,000×

    5)＋(150,000÷30×17)＝585,000〉。至於其請求終止後工資(自

    112年10月18日起至同年月31日止)，則無依據。

　㈣延時及國定假日出勤工資：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

    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

    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

    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

    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9條分

    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

    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

    義務；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

    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以裁定處3萬元以下罰鍰；於

    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

    1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基法

    第30條第5項、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1項、第5項分

    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期間每日工作時間長達13、14小時，林

    瑞基應給付延時工資及國定假日出勤工資共48萬3,961元，

    並提出延時工資統計表、雙方對話擷圖為據(見原審卷一第3

    1-44、67-136頁)。惟上訴人自承其主要係使用電腦及通訊

    軟體等設備工作之特性，絕大部分時間均在家中工作，亦無

    須打卡等情(見原審卷一第246頁、卷二第44頁)，揆諸前揭

    說明，雇主雖有備置出勤紀錄之義務，然法院適用勞動事件

    法第36條第5項規定，以當事人違反備置或保存出勤紀錄之

    義務，而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者，乃對於未遵文書

    備置或保存義務之雇主施以制裁，法院就此非不得調查相關

    事證為綜合判斷裁量。是上訴人雖主張其每日傳送訊息之最

    早及最晚時間之間隔期間，均為其工作時間云云，及上訴人

    固有分別於早晚各傳送交易報告之情，然此乃上訴人基於其

    與林瑞基約定提出服勞務成果之時間，上訴人既未能就其傳

    送交易報告之間隔期間亦均有提供勞務，及其提供勞務內容

    等節舉證以實其說，且上訴人就其工作內容，先稱包括依林

    瑞基指示而操作系爭程式(見原審卷二第30頁)，卻又改稱其

    僅係單純提供知識而服勞務，無涉其他工作事項，對於林瑞

    基經營事業無任何決定或參與之權利云云(見原審卷二第42-

    43頁)，顯有矛盾，則上訴人主張其傳送訊息之間隔期間均

    為其工作時間，並據以請求延時工資，難認有據。

　⑵另參以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之對話紀錄(見原審卷一第94、

    131、135頁)，上訴人於112年度之端午節(6月22日)、中秋

    節(9月29日)及國慶日(10月10日)等國定假日，均有提出交

    易報告，則林瑞基自應依前揭規定加倍給付工資。是除原領

    月薪外，上訴人請求林瑞基給付前揭國定假日應加倍發給之

    工資，以112年6、9月日薪3,333元(計算式：100,000÷30≒3,

    333，小數點以下4捨5入；下同)，及112年10月日薪5,000元

    (計算式：150,000÷30＝5,000)計算，共1萬1,666元〈計算式

    ：(3,333×2)＋(5,000×1)＝11,666〉。

　⒉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國定假日工資金額為1萬1,66

    6元；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依據。

　㈤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勞

    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段分別定

    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

    下列規定辦理：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

    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

    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

    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

    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

　⒉查上訴人任職期間未滿7個月(112年4月10日至同年10月17日

    ，揆諸前開規定，其有3日特休，又林瑞基復未舉證上訴人

    特休已休畢之情，則上訴人自得於系爭契約終止時，依勞基

    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林瑞基發給工資。而上訴人於112年

    10月17日前最近1個月即112年9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為1

    0萬元，業如上述，據此計算上訴人每日特休可領取工資金

    額為3,333元(計算式：100,000÷30≒3,333)。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9,999元(計算

    式：3,333×3＝9,999)；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㈥資遣費部分：

　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

    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之規定終止時，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

    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

    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

    1項定有明文。次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

    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

    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而月或年非連續計算者，每月為

    30日，為民法第123條第2項所明定，勞基法就該每月之日數

    如何計算，既未明文規定，依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

    用上開民法之規定。從而1個月平均工資，應為事由發生當

    日前6個月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再按每

    月以30日計算之金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查上訴人於112年10月17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及第6

    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業如前述，揆諸前揭規定，上訴人

    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林瑞基給付資遣費

    。而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前6個月平均工資，依終止日前6

    個月(終止日不計，112年4月17日至112年10月16日)工資總

    額為63萬3,333元，再除以前開期間總日數183日，計算得出

    上訴人日平均工資3,461元(計算式：633,333÷183≒3,461)，

    復乘以30日，即為上訴人月平均工資10萬3,830元(計算式：

    3,461×30＝103,830)。另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上訴

    人之新制基數為「187/720」(見本院卷第173頁)，而非原審

    認定之「47/180」。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資遣費金額應為2萬6,967元(

    計算式：103,830×187/720≒26,967)；惟原審認定2萬7,111

    元(計算式：103,830×47/180≒27,111)，未據林瑞基提起上

    訴，依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院不得為上訴人更為不利

    之認定，亦即林瑞基仍應給付上訴人資遣費2萬7,111元；其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勞退金差額部分：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

    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

    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

    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勞工之

    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或所屬單位應於當年

    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

    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

    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

    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

    ，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

    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第1

    5條第2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⒉查上訴人得請求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29日、同年10月10日

    國定假日出勤工資，業如前述，則此部分自應計入實際工資

    。是上訴人每月工資即如附表二欄所示，因其每月工資不

    固定，揆諸前揭說明，雇主於每年2月、8月調整提繳金額，

    並自次月1日起生效，及應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則

    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見原審卷一第141頁)，林

    瑞基應依附表二欄第⑴小欄所示金額，為上訴人提繳如附表

    二欄第⑵小欄所示勞退金，再依上訴人主張扣除芮德公司已

    為其提繳如附表二欄第⑶小欄所示金額後(見原審卷一第45

    頁)，核算出尚有勞退金差額合計2萬6,256元未提繳(附表二

    欄第⑷小欄所示)。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提繳2萬6,256元勞退金至其勞退

    專戶；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㈧承上，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積欠工資58萬5,000元、國定

    假日工資1萬1,666元、特休未休工資9,999元、資遣費2萬7,

    111元，以上合計63萬3,776元(計算式：585,000＋11,666＋9,

    999＋27,111＝633,776)，並依年息5%計付之法定遲延利息，

    並應補提繳勞退金2萬6,256元；其逾此金額之請求，均無依

    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如附表一欄所示規定，請求林瑞基應

    給付或提繳如附表一欄第⑶小欄所示本息，即屬正當，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就前開

    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洵無不合。上訴人仍

    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陳正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皓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附表一：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與法院判決 ⑴上訴人請求 ⑵一審認定 ⑶本院認定 請求權基礎 備註  1 補提退休金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4萬8,119元 ⑵林瑞基應給付2萬6,256元 ⑶同上　 ❶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 ❷勞退條例第14條第1 　項 ❸勞退條例第31條第1 　項 其中114萬8,961元部分自112年11月1日起，其餘5萬0,139元部分自112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  積欠工資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65萬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58萬5,000元本息 ⑶同上 ❶民法第486條 ❷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❸勞基法第23條第1項   3 延時工資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48萬3,961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1萬1,666元本息 ⑶同上　 ❶勞基法第24條第1項 　第1款、第2款 ❷勞基法第39條   4 特休未休工資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9,999元本息 ⑶同上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   5 資遣費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5萬0,139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2萬7,111元本息 ⑶同上　 ❶勞基法第14條第4 　項、第17條 ❷勞退條例第31條第1 　項  合計  ⑴❶4萬8,119元(勞退提撥) 　❷119萬9,100元本息(其他請求) ⑵❶2萬6,256元(勞退提撥) 　❷63萬3,776元本息(其他請求) ⑶❶同上 　❷同上　   

　　　　　　　　

附表二(勞退金)：     編號 提繳年月  實際工資 3個月平均 　工資 提繳 ⑴月提繳工資 ⑵應提繳金額 ⑶已提繳金額 ⑷提繳差額  1 112年4月 7萬元 　 ⑴10萬1,100元 ⑵4,246元 ⑶1,273元 ⑷2,973元  2 112年5月 10萬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3 112年6月 10萬3,333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4 112年7月 1萬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5 112年8月 10萬元 10萬1,111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6 112年9月 10萬3,333元 　 ⑴10萬5,600元 ⑵6,336元 ⑶1,818元 ⑷4,518元  7 112年10月 9萬元 　 ⑴10萬5,600元 ⑵3,590元 ⑶1,818元 ⑷1,772元 合計 ----- ----- ----- ⑴---- ⑵---- ⑶---- ⑷2萬6,256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30號
上  訴  人  苟天祺  




訴訟代理人  張詠善律師
被 上訴 人  芮德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芮德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上信  


被 上訴 人  林瑞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2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7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上訴人林瑞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不生視同自認之效力(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參照)。查林瑞基因遷移不明，經本院將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行公示送達(本院卷第141頁)，是依前規定，對於林瑞基不生視同自認之效力，上訴人仍應就其上訴主張關於林瑞基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林瑞基與芮德公司、王上信共同經營事業，受客戶委託投資獲益，由林瑞基負責對外招攬客戶，並於服務後收取費用，芮德公司及王上信負責管理及操作投資交易程式，並掌管受僱勞工之人事事務。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月10日起僱用伊，擔任交易室總監，從事外匯市場「黃金現貨美元價格」標的之價格技術分析，提供分析走勢及可能價格等意見，供被上訴人或其事業體投資使用，及檢視監控所使用自動化交易程式(下稱系爭程式)是否合理正常運行等工作；並以芮德公司作為伊投保勞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之投保單位，及為伊提繳勞工退休金。兩造原約定伊月薪新臺幣(下同)10萬元，並於次月10日給付，嗣後自112年10月起調升為15萬元。伊於受僱期間，每日工作常高達13、14小時以上，被上訴人未依法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下稱延時工資)及給予特別休假(下稱特休)，亦未按實際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茲因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起至同年10月止積欠伊工資，經伊催討無果，伊乃於112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尚欠伊如附表一欄第⑴小欄所示勞退金差額、工資、延時工資、特休工資及資遣費，迄未清償。爰依如附表一欄所示規定，請求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伊119萬9,100元，及其中114萬8,961元部分自112年11月1日起，其餘5萬0,139元部分自112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合稱119萬9,100元本息，並提繳4萬8,119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
二、被上訴人答辯：
　㈠芮德公司部分：
　　伊於108年間設立登記，股東始終僅有王上信一人，且僅提供商業服務予林瑞基，並無共同經營事業關係。上訴人受僱於林瑞基，為其工作，系爭契約僅存於上訴人與林瑞基間，與伊無涉。伊從事網路及程式相關業務，均與金融交易無涉，亦與上訴人主張從事外匯市場標的價格技術分析等工作無涉。茲因林瑞基未設立勞保投保單位，伊受其委託，為上訴人投保勞保及提繳勞退金，並為其提供工作場所，因此產生費用由伊先行墊付後，再向林瑞基請款。是上訴人前開對伊請求，均無依據。縱認伊亦為上訴人之雇主，至多僅就投保薪資3萬元以內負責。上訴人延至112年12月14日勞資調解時始向伊行使終止權，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除斥期間，仍不得向伊請求給付資遣費或其他衍生之損害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㈡林瑞基部分：
　　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判命林瑞基應給付上訴人63萬3,776元本息，及提繳2萬
　　6,25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上
　　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林瑞基就其敗訴部分，
　　則未提起上訴，不在本院審理之範圍。
四、兩造聲明：
　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⒉至⒍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⒉林瑞基應再給付上訴人56萬5,324元，及其中54萬2,296元部分自112年11月1日起，其餘2萬3,028元部分自112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合稱56萬5,324元本息)。
　⒊林瑞基應再提繳2萬1,863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⒋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119萬9,100元本息。
　⒌芮德公司應補提繳4萬8,119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⒍前開第⒉至⒌項，如其中一位被上訴人已給付或提繳，其他被上訴人於已給付或提繳範圍內免除給付或提繳之義務。
　⒎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㈡芮德公司之答辯聲明：
　⒈上訴駁回。
　⒉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28-130頁；並依卷證資料文義略作文字調整)：　　　　
　㈠上訴人係由林瑞基面試，自112年4月10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止(下稱系爭期間；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自112年10月18日起未再提供勞務)受僱於林瑞基，擔任交易室總監，從事外匯市場「黃金現貨美元價格」標的之價格技術分析，並提供分析走勢及可能價格等意見，以檢視及監控所用自動化交易程式是否進行合理交易及正常運行等工作，每日上下班無須打卡，並由林瑞基按月給付工資10萬元(次月10日給付)，並自112年10月起調薪為每月15萬元(見原審卷一第321-327頁)。【上訴人主張芮德公司亦同為僱主】
　㈡芮德公司自112年4月10日起至同年11月14日止，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並於系爭期間以每月工資3萬300元級距為上訴人提繳勞工退休金，暨提供工作場所予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53-58、211頁)。
　㈢林瑞基及王上信(芮德公司負責人)均持有投資客戶之金融機構帳戶帳號及密碼。
　㈣芮德公司之營業項目為電子材料零售業、資訊軟體零售業、資訊軟體服務業、資料處理服務業、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等(見原審卷一第179-181頁)。
　㈤上訴人與芮德公司於112年12月14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惟調解不成立(見原審卷一第139-140頁)。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芮德公司於系爭期間是否為上訴人之雇主？
　㈡上訴人依如附表一欄所示規定，請求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或提繳如附表一欄第⑴小欄所示金額本息，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請求芮德公司給付部分：
　⒈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僱用人企業組織內，服從僱用人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
　　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
　　目的而勞動；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僱用人方生產組織體
　　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43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986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05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期間亦受僱於芮德公司，此情既為芮德公司所否認，則上訴人應就此等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
　⑵上訴人主張芮德公司亦為其雇主，無非以芮德公司作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並為其提繳勞退金各情，為其最主要之依據。
　⑶惟上訴人不爭執由林瑞基(暱稱基哥)面試，雙方約定工時(上下班無須打卡)、工資(月薪10萬元、嗣後調為15萬元)、工作內容，並由林瑞基按月給付工資(見不爭執事項第㈠項)，乃至於工作地點(○○市○區○○○○○段000號大樓內)、勞健保級距等勞動條件，均由林瑞基與上訴人事先約定後，再由林瑞基委託王上信(暱稱LULU)以芮德公司名義，為上訴人代為投保勞保及提繳勞退金，並提供工作場所，此觀諸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王上信等人對話紀錄或擷圖(見原審卷一第47、67頁)，即可明瞭。　　 
　⑷再參酌證人陳躍文(即林瑞基所僱用前員工)於原法院證稱：
　　伊先前為林瑞基工作，伊等業務就是「史達瑞」群組，當時
　　伊將上訴人介紹給林瑞基後就離開了，林瑞基把上訴人安排
　　在LULU這邊工作，但不曾介紹上訴人給LULU，上訴人與LULU
　　都在技術部門工作，技術部分聽從林瑞基指示，LULU未曾命
　　令「史達瑞」群組內成員為其做事等情(見原審卷一第351-3
　　53頁)。再參以上訴人不爭執陳躍文曾受僱於林瑞基，並介
　　紹伊給林瑞基各情，而其證述均屬其親見親聞，亦無證據顯
　　示其有何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藉以維護芮德公司之動機，則
　　其證言應堪採信。準此證言，可見實際指揮上訴人提供勞務
　　者係林瑞基，而非芮德公司。
　⑸又依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王上信等人對話紀錄(見原審
　　卷二第21-25頁)，王上信固有控制系爭程式開啟及關閉之權
　　限，並持有投資客戶之金融機構帳戶帳號及密碼等情，然上
　　訴人所傳訊息內容，大多係委請王上信確認系爭程式所設定
　　參數值、檢查交易是否正常執行、請求協助排除障礙、開啟
　　或關閉特定帳戶之交易功能之情事，至多僅可證明上訴人及
　　王上信參與系爭程式之操作，各司其職、相互支援等情，尚
　　無從逕認芮德公司與林瑞基為共同經營事業體，而與上訴人
　　間具勞務從屬性。
　⑹另交叉比對上訴人與林瑞基於112年10月12日、16日對話擷圖(原審卷一第137、485頁)，及上訴人與王上信於112年12月29日對話擷圖(見原審卷一第378頁)，可知上訴人先後2次向林瑞基催討欠薪，並提及因林瑞基積欠芮德公司服務費用，將停止服務，惟不曾要求芮德公司亦應給付伊欠薪，或主張芮德公司亦為伊雇主。準此，益徵上訴人知悉其與芮德公司間並無勞雇關係，及芮德公司係以提供林瑞基服務之方式參與系爭程式，否則自無所謂停止服務之理。
　⑺芮德公司抗辯其提供工作場所、服務(含代辦上訴人勞健保費用)予林瑞基，每月因此向林瑞基請款13萬5,000元，其與上訴人間並無勞雇關係等情，亦據芮德公司提出相符之王上信與林瑞基對話擷圖附卷佐參(見原審卷一第371-377頁)。
　⑻此外，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期間亦受僱於芮德公司，並未提 出其他具體證據以佐其說，則芮德公司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無法逕認上訴人前開主張為真實。
　⒉從而，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之雇主應為林瑞基，並與其成立系爭契約，芮德公司並非其雇主。是上訴人請求芮德公司給付積欠工資、延時工資、國定假日出勤工資、特休未休工資、資遣費及提繳勞退金，均無依據，無從准許。
　㈡系爭契約何時終止部分：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定有明文。又契約終止權係形成權，其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時即生效力，生效後不生撤回之問題(民法第263條、第258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參照)。經查：
　⑴觀諸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於112年10月12日、16日、17日對話擷圖(見原審卷一第137、485、487頁)，因上訴人屢向林瑞基催討112年5-10月欠薪未果，林瑞基亦承認欠薪上訴人未能清償，上訴人乃於112年10月17日向林瑞基明示因未給付欠薪而不再合作(提供其勞務)意旨，林瑞基則覆稱表明愧疚及期待將來尚有合作機會意旨。準此，再參酌上訴人自行製作工時表，其自112年10月18日起再無上下班時間之記載(見原審卷卷一第43-44頁)，可見上訴人於112年10月17日因林瑞基未依法給付工資而終止系爭契約，至為明灼。
　⑵至於上訴人於上訴後始提出其與林瑞基112年10月24日對話擷圖(見本院卷第91頁)，主張其於112年10月18日以後仍為林瑞基工作，系爭契約於同年月31日始為終止云云。惟上訴人已於112年10月17日合法終止系爭契約，揆諸前開說明，其終止生效後即不生撤回之問題，自不可能延至同年月31日始生效。
　⒉從而，系爭契約於112年10月17日終止，應堪認定。
　㈢積欠工資部分：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主張其與林瑞基間約定月薪10萬元，自112年10月起則調高為15萬元，並於次月10日給付工資，惟林瑞基自112年5月起未再依約給付工資等情，業據上訴人提出其與林瑞基對話擷圖、電話錄音光碟及譯文可稽(見原審卷一第59、63-66、485頁)。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112年5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尚欠工資金額合計58萬5,000元〈計算式：(100,000×5)＋(150,000÷30×17)＝585,000〉。至於其請求終止後工資(自112年10月18日起至同年月31日止)，則無依據。
　㈣延時及國定假日出勤工資：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以裁定處3萬元以下罰鍰；於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1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期間每日工作時間長達13、14小時，林瑞基應給付延時工資及國定假日出勤工資共48萬3,961元，並提出延時工資統計表、雙方對話擷圖為據(見原審卷一第31-44、67-136頁)。惟上訴人自承其主要係使用電腦及通訊軟體等設備工作之特性，絕大部分時間均在家中工作，亦無須打卡等情(見原審卷一第246頁、卷二第44頁)，揆諸前揭說明，雇主雖有備置出勤紀錄之義務，然法院適用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規定，以當事人違反備置或保存出勤紀錄之義務，而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者，乃對於未遵文書備置或保存義務之雇主施以制裁，法院就此非不得調查相關事證為綜合判斷裁量。是上訴人雖主張其每日傳送訊息之最早及最晚時間之間隔期間，均為其工作時間云云，及上訴人固有分別於早晚各傳送交易報告之情，然此乃上訴人基於其與林瑞基約定提出服勞務成果之時間，上訴人既未能就其傳送交易報告之間隔期間亦均有提供勞務，及其提供勞務內容等節舉證以實其說，且上訴人就其工作內容，先稱包括依林瑞基指示而操作系爭程式(見原審卷二第30頁)，卻又改稱其僅係單純提供知識而服勞務，無涉其他工作事項，對於林瑞基經營事業無任何決定或參與之權利云云(見原審卷二第42-43頁)，顯有矛盾，則上訴人主張其傳送訊息之間隔期間均為其工作時間，並據以請求延時工資，難認有據。
　⑵另參以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之對話紀錄(見原審卷一第94、131、135頁)，上訴人於112年度之端午節(6月22日)、中秋節(9月29日)及國慶日(10月10日)等國定假日，均有提出交易報告，則林瑞基自應依前揭規定加倍給付工資。是除原領月薪外，上訴人請求林瑞基給付前揭國定假日應加倍發給之工資，以112年6、9月日薪3,333元(計算式：100,000÷30≒3,333，小數點以下4捨5入；下同)，及112年10月日薪5,000元(計算式：150,000÷30＝5,000)計算，共1萬1,666元〈計算式：(3,333×2)＋(5,000×1)＝11,666〉。
　⒉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國定假日工資金額為1萬1,666元；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依據。
　㈤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
　⒉查上訴人任職期間未滿7個月(112年4月10日至同年10月17日，揆諸前開規定，其有3日特休，又林瑞基復未舉證上訴人特休已休畢之情，則上訴人自得於系爭契約終止時，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林瑞基發給工資。而上訴人於112年10月17日前最近1個月即112年9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為10萬元，業如上述，據此計算上訴人每日特休可領取工資金額為3,333元(計算式：100,000÷30≒3,333)。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9,999元(計算式：3,333×3＝9,999)；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㈥資遣費部分：
　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之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而月或年非連續計算者，每月為30日，為民法第123條第2項所明定，勞基法就該每月之日數如何計算，既未明文規定，依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用上開民法之規定。從而1個月平均工資，應為事由發生當日前6個月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之金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上訴人於112年10月17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及第6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業如前述，揆諸前揭規定，上訴人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林瑞基給付資遣費。而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前6個月平均工資，依終止日前6個月(終止日不計，112年4月17日至112年10月16日)工資總額為63萬3,333元，再除以前開期間總日數183日，計算得出上訴人日平均工資3,461元(計算式：633,333÷183≒3,461)，復乘以30日，即為上訴人月平均工資10萬3,830元(計算式：3,461×30＝103,830)。另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之新制基數為「187/720」(見本院卷第173頁)，而非原審認定之「47/180」。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資遣費金額應為2萬6,967元(計算式：103,830×187/720≒26,967)；惟原審認定2萬7,111元(計算式：103,830×47/180≒27,111)，未據林瑞基提起上訴，依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院不得為上訴人更為不利之認定，亦即林瑞基仍應給付上訴人資遣費2萬7,111元；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勞退金差額部分：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或所屬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⒉查上訴人得請求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29日、同年10月10日國定假日出勤工資，業如前述，則此部分自應計入實際工資。是上訴人每月工資即如附表二欄所示，因其每月工資不固定，揆諸前揭說明，雇主於每年2月、8月調整提繳金額，並自次月1日起生效，及應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則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見原審卷一第141頁)，林瑞基應依附表二欄第⑴小欄所示金額，為上訴人提繳如附表二欄第⑵小欄所示勞退金，再依上訴人主張扣除芮德公司已為其提繳如附表二欄第⑶小欄所示金額後(見原審卷一第45頁)，核算出尚有勞退金差額合計2萬6,256元未提繳(附表二欄第⑷小欄所示)。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提繳2萬6,256元勞退金至其勞退專戶；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㈧承上，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積欠工資58萬5,000元、國定假日工資1萬1,666元、特休未休工資9,999元、資遣費2萬7,111元，以上合計63萬3,776元(計算式：585,000＋11,666＋9,999＋27,111＝633,776)，並依年息5%計付之法定遲延利息，並應補提繳勞退金2萬6,256元；其逾此金額之請求，均無依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如附表一欄所示規定，請求林瑞基應給付或提繳如附表一欄第⑶小欄所示本息，即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就前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洵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陳正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皓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附表一：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與法院判決
⑴上訴人請求
⑵一審認定
⑶本院認定

		請求權基礎

		備註



		 1

		補提退休金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4萬8,119元
⑵林瑞基應給付2萬6,256元
⑶同上　

		❶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
❷勞退條例第14條第1
　項
❸勞退條例第31條第1
　項

		其中114萬8,961元部分自112年11月1日起，其餘5萬0,139元部分自112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 

		積欠工資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65萬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58萬5,000元本息
⑶同上

		❶民法第486條
❷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❸勞基法第23條第1項

		




		 3

		延時工資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48萬3,961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1萬1,666元本息
⑶同上　

		❶勞基法第24條第1項
　第1款、第2款
❷勞基法第39條

		




		 4

		特休未休工資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9,999元本息
⑶同上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

		




		 5

		資遣費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5萬0,139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2萬7,111元本息
⑶同上　

		❶勞基法第14條第4
　項、第17條
❷勞退條例第31條第1
　項

		




		合計

		


		⑴❶4萬8,119元(勞退提撥)
　❷119萬9,100元本息(其他請求)
⑵❶2萬6,256元(勞退提撥)
　❷63萬3,776元本息(其他請求)
⑶❶同上
　❷同上　

		


		








　　　　　　　　
		附表二(勞退金)：

		


		


		


		




		編號

		提繳年月 

		實際工資

		3個月平均
　工資

		提繳
⑴月提繳工資
⑵應提繳金額
⑶已提繳金額
⑷提繳差額



		 1

		112年4月

		7萬元

		　

		⑴10萬1,100元
⑵4,246元
⑶1,273元
⑷2,973元



		 2

		112年5月

		10萬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3

		112年6月

		10萬3,333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4

		112年7月

		1萬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5

		112年8月

		10萬元

		10萬1,111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6

		112年9月

		10萬3,333元

		　

		⑴10萬5,600元
⑵6,336元
⑶1,818元
⑷4,518元



		 7

		112年10月

		9萬元

		　

		⑴10萬5,600元
⑵3,590元
⑶1,818元
⑷1,772元



		合計

		-----

		-----

		-----

		⑴----
⑵----
⑶----
⑷2萬6,256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上易字第30號

上  訴  人  苟天祺  





訴訟代理人  張詠善律師

被 上訴 人  芮德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芮德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上信  



被 上訴 人  林瑞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7月2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勞訴字第17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上訴人林瑞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不生視同自認之效力(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參照)。查林瑞基因遷移不明，經本院將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行公示送達(本院卷第141頁)，是依前規定，對於林瑞基不生視同自認之效力，上訴人仍應就其上訴主張關於林瑞基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林瑞基與芮德公司、王上信共同經營事業，受客戶委託投資獲益，由林瑞基負責對外招攬客戶，並於服務後收取費用，芮德公司及王上信負責管理及操作投資交易程式，並掌管受僱勞工之人事事務。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4月10日起僱用伊，擔任交易室總監，從事外匯市場「黃金現貨美元價格」標的之價格技術分析，提供分析走勢及可能價格等意見，供被上訴人或其事業體投資使用，及檢視監控所使用自動化交易程式(下稱系爭程式)是否合理正常運行等工作；並以芮德公司作為伊投保勞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之投保單位，及為伊提繳勞工退休金。兩造原約定伊月薪新臺幣(下同)10萬元，並於次月10日給付，嗣後自112年10月起調升為15萬元。伊於受僱期間，每日工作常高達13、14小時以上，被上訴人未依法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下稱延時工資)及給予特別休假(下稱特休)，亦未按實際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茲因被上訴人自112年5月起至同年10月止積欠伊工資，經伊催討無果，伊乃於112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契約)，被上訴人尚欠伊如附表一欄第⑴小欄所示勞退金差額、工資、延時工資、特休工資及資遣費，迄未清償。爰依如附表一欄所示規定，請求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伊119萬9,100元，及其中114萬8,961元部分自112年11月1日起，其餘5萬0,139元部分自112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合稱119萬9,100元本息，並提繳4萬8,119元至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

二、被上訴人答辯：

　㈠芮德公司部分：

　　伊於108年間設立登記，股東始終僅有王上信一人，且僅提供商業服務予林瑞基，並無共同經營事業關係。上訴人受僱於林瑞基，為其工作，系爭契約僅存於上訴人與林瑞基間，與伊無涉。伊從事網路及程式相關業務，均與金融交易無涉，亦與上訴人主張從事外匯市場標的價格技術分析等工作無涉。茲因林瑞基未設立勞保投保單位，伊受其委託，為上訴人投保勞保及提繳勞退金，並為其提供工作場所，因此產生費用由伊先行墊付後，再向林瑞基請款。是上訴人前開對伊請求，均無依據。縱認伊亦為上訴人之雇主，至多僅就投保薪資3萬元以內負責。上訴人延至112年12月14日勞資調解時始向伊行使終止權，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之除斥期間，仍不得向伊請求給付資遣費或其他衍生之損害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㈡林瑞基部分：

　　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判命林瑞基應給付上訴人63萬3,776元本息，及提繳2萬

　　6,256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上

　　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林瑞基就其敗訴部分，

　　則未提起上訴，不在本院審理之範圍。

四、兩造聲明：

　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⒉至⒍項之訴部分，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⒉林瑞基應再給付上訴人56萬5,324元，及其中54萬2,296元部分自112年11月1日起，其餘2萬3,028元部分自112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合稱56萬5,324元本息)。

　⒊林瑞基應再提繳2萬1,863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⒋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119萬9,100元本息。

　⒌芮德公司應補提繳4萬8,119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⒍前開第⒉至⒌項，如其中一位被上訴人已給付或提繳，其他被上訴人於已給付或提繳範圍內免除給付或提繳之義務。

　⒎第一(除確定部分外)、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㈡芮德公司之答辯聲明：

　⒈上訴駁回。

　⒉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28-130頁；並依卷證資料文義略作文字調整)：　　　　

　㈠上訴人係由林瑞基面試，自112年4月10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止(下稱系爭期間；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自112年10月18日起未再提供勞務)受僱於林瑞基，擔任交易室總監，從事外匯市場「黃金現貨美元價格」標的之價格技術分析，並提供分析走勢及可能價格等意見，以檢視及監控所用自動化交易程式是否進行合理交易及正常運行等工作，每日上下班無須打卡，並由林瑞基按月給付工資10萬元(次月10日給付)，並自112年10月起調薪為每月15萬元(見原審卷一第321-327頁)。【上訴人主張芮德公司亦同為僱主】

　㈡芮德公司自112年4月10日起至同年11月14日止，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並於系爭期間以每月工資3萬300元級距為上訴人提繳勞工退休金，暨提供工作場所予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53-58、211頁)。

　㈢林瑞基及王上信(芮德公司負責人)均持有投資客戶之金融機構帳戶帳號及密碼。

　㈣芮德公司之營業項目為電子材料零售業、資訊軟體零售業、資訊軟體服務業、資料處理服務業、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等(見原審卷一第179-181頁)。

　㈤上訴人與芮德公司於112年12月14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惟調解不成立(見原審卷一第139-140頁)。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芮德公司於系爭期間是否為上訴人之雇主？

　㈡上訴人依如附表一欄所示規定，請求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或提繳如附表一欄第⑴小欄所示金額本息，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請求芮德公司給付部分：

　⒈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勞基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僱用人企業組織內，服從僱用人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

　　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

　　目的而勞動；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僱用人方生產組織體

　　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43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986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05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期間亦受僱於芮德公司，此情既為芮德公司所否認，則上訴人應就此等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

　⑵上訴人主張芮德公司亦為其雇主，無非以芮德公司作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並為其提繳勞退金各情，為其最主要之依據。

　⑶惟上訴人不爭執由林瑞基(暱稱基哥)面試，雙方約定工時(上下班無須打卡)、工資(月薪10萬元、嗣後調為15萬元)、工作內容，並由林瑞基按月給付工資(見不爭執事項第㈠項)，乃至於工作地點(○○市○區○○○○○段000號大樓內)、勞健保級距等勞動條件，均由林瑞基與上訴人事先約定後，再由林瑞基委託王上信(暱稱LULU)以芮德公司名義，為上訴人代為投保勞保及提繳勞退金，並提供工作場所，此觀諸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王上信等人對話紀錄或擷圖(見原審卷一第47、67頁)，即可明瞭。　　 

　⑷再參酌證人陳躍文(即林瑞基所僱用前員工)於原法院證稱：

　　伊先前為林瑞基工作，伊等業務就是「史達瑞」群組，當時

　　伊將上訴人介紹給林瑞基後就離開了，林瑞基把上訴人安排

　　在LULU這邊工作，但不曾介紹上訴人給LULU，上訴人與LULU

　　都在技術部門工作，技術部分聽從林瑞基指示，LULU未曾命

　　令「史達瑞」群組內成員為其做事等情(見原審卷一第351-3

　　53頁)。再參以上訴人不爭執陳躍文曾受僱於林瑞基，並介

　　紹伊給林瑞基各情，而其證述均屬其親見親聞，亦無證據顯

　　示其有何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藉以維護芮德公司之動機，則

　　其證言應堪採信。準此證言，可見實際指揮上訴人提供勞務

　　者係林瑞基，而非芮德公司。

　⑸又依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王上信等人對話紀錄(見原審

　　卷二第21-25頁)，王上信固有控制系爭程式開啟及關閉之權

　　限，並持有投資客戶之金融機構帳戶帳號及密碼等情，然上

　　訴人所傳訊息內容，大多係委請王上信確認系爭程式所設定

　　參數值、檢查交易是否正常執行、請求協助排除障礙、開啟

　　或關閉特定帳戶之交易功能之情事，至多僅可證明上訴人及

　　王上信參與系爭程式之操作，各司其職、相互支援等情，尚

　　無從逕認芮德公司與林瑞基為共同經營事業體，而與上訴人

　　間具勞務從屬性。

　⑹另交叉比對上訴人與林瑞基於112年10月12日、16日對話擷圖(原審卷一第137、485頁)，及上訴人與王上信於112年12月29日對話擷圖(見原審卷一第378頁)，可知上訴人先後2次向林瑞基催討欠薪，並提及因林瑞基積欠芮德公司服務費用，將停止服務，惟不曾要求芮德公司亦應給付伊欠薪，或主張芮德公司亦為伊雇主。準此，益徵上訴人知悉其與芮德公司間並無勞雇關係，及芮德公司係以提供林瑞基服務之方式參與系爭程式，否則自無所謂停止服務之理。

　⑺芮德公司抗辯其提供工作場所、服務(含代辦上訴人勞健保費用)予林瑞基，每月因此向林瑞基請款13萬5,000元，其與上訴人間並無勞雇關係等情，亦據芮德公司提出相符之王上信與林瑞基對話擷圖附卷佐參(見原審卷一第371-377頁)。

　⑻此外，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期間亦受僱於芮德公司，並未提 出其他具體證據以佐其說，則芮德公司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無法逕認上訴人前開主張為真實。

　⒉從而，上訴人於系爭期間之雇主應為林瑞基，並與其成立系爭契約，芮德公司並非其雇主。是上訴人請求芮德公司給付積欠工資、延時工資、國定假日出勤工資、特休未休工資、資遣費及提繳勞退金，均無依據，無從准許。

　㈡系爭契約何時終止部分：

　⒈按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者，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定有明文。又契約終止權係形成權，其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時即生效力，生效後不生撤回之問題(民法第263條、第258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參照)。經查：

　⑴觀諸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於112年10月12日、16日、17日對話擷圖(見原審卷一第137、485、487頁)，因上訴人屢向林瑞基催討112年5-10月欠薪未果，林瑞基亦承認欠薪上訴人未能清償，上訴人乃於112年10月17日向林瑞基明示因未給付欠薪而不再合作(提供其勞務)意旨，林瑞基則覆稱表明愧疚及期待將來尚有合作機會意旨。準此，再參酌上訴人自行製作工時表，其自112年10月18日起再無上下班時間之記載(見原審卷卷一第43-44頁)，可見上訴人於112年10月17日因林瑞基未依法給付工資而終止系爭契約，至為明灼。

　⑵至於上訴人於上訴後始提出其與林瑞基112年10月24日對話擷圖(見本院卷第91頁)，主張其於112年10月18日以後仍為林瑞基工作，系爭契約於同年月31日始為終止云云。惟上訴人已於112年10月17日合法終止系爭契約，揆諸前開說明，其終止生效後即不生撤回之問題，自不可能延至同年月31日始生效。

　⒉從而，系爭契約於112年10月17日終止，應堪認定。

　㈢積欠工資部分：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主張其與林瑞基間約定月薪10萬元，自112年10月起則調高為15萬元，並於次月10日給付工資，惟林瑞基自112年5月起未再依約給付工資等情，業據上訴人提出其與林瑞基對話擷圖、電話錄音光碟及譯文可稽(見原審卷一第59、63-66、485頁)。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112年5月1日起至112年10月17日止，尚欠工資金額合計58萬5,000元〈計算式：(100,000×5)＋(150,000÷30×17)＝585,000〉。至於其請求終止後工資(自112年10月18日起至同年月31日止)，則無依據。

　㈣延時及國定假日出勤工資：

　⒈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9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5年；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文書、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法院得以裁定處3萬元以下罰鍰；於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1項之命者，法院得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勞動事件法第35條、第36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上訴人主張其於系爭期間每日工作時間長達13、14小時，林瑞基應給付延時工資及國定假日出勤工資共48萬3,961元，並提出延時工資統計表、雙方對話擷圖為據(見原審卷一第31-44、67-136頁)。惟上訴人自承其主要係使用電腦及通訊軟體等設備工作之特性，絕大部分時間均在家中工作，亦無須打卡等情(見原審卷一第246頁、卷二第44頁)，揆諸前揭說明，雇主雖有備置出勤紀錄之義務，然法院適用勞動事件法第36條第5項規定，以當事人違反備置或保存出勤紀錄之義務，而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者，乃對於未遵文書備置或保存義務之雇主施以制裁，法院就此非不得調查相關事證為綜合判斷裁量。是上訴人雖主張其每日傳送訊息之最早及最晚時間之間隔期間，均為其工作時間云云，及上訴人固有分別於早晚各傳送交易報告之情，然此乃上訴人基於其與林瑞基約定提出服勞務成果之時間，上訴人既未能就其傳送交易報告之間隔期間亦均有提供勞務，及其提供勞務內容等節舉證以實其說，且上訴人就其工作內容，先稱包括依林瑞基指示而操作系爭程式(見原審卷二第30頁)，卻又改稱其僅係單純提供知識而服勞務，無涉其他工作事項，對於林瑞基經營事業無任何決定或參與之權利云云(見原審卷二第42-43頁)，顯有矛盾，則上訴人主張其傳送訊息之間隔期間均為其工作時間，並據以請求延時工資，難認有據。

　⑵另參以上訴人所提其與林瑞基之對話紀錄(見原審卷一第94、131、135頁)，上訴人於112年度之端午節(6月22日)、中秋節(9月29日)及國慶日(10月10日)等國定假日，均有提出交易報告，則林瑞基自應依前揭規定加倍給付工資。是除原領月薪外，上訴人請求林瑞基給付前揭國定假日應加倍發給之工資，以112年6、9月日薪3,333元(計算式：100,000÷30≒3,333，小數點以下4捨5入；下同)，及112年10月日薪5,000元(計算式：150,000÷30＝5,000)計算，共1萬1,666元〈計算式：(3,333×2)＋(5,000×1)＝11,666〉。

　⒉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國定假日工資金額為1萬1,666元；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依據。

　㈤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⒈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1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1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1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定有明文。

　⒉查上訴人任職期間未滿7個月(112年4月10日至同年10月17日，揆諸前開規定，其有3日特休，又林瑞基復未舉證上訴人特休已休畢之情，則上訴人自得於系爭契約終止時，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請求林瑞基發給工資。而上訴人於112年10月17日前最近1個月即112年9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為10萬元，業如上述，據此計算上訴人每日特休可領取工資金額為3,333元(計算式：100,000÷30≒3,333)。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9,999元(計算式：3,333×3＝9,999)；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㈥資遣費部分：

　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之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而月或年非連續計算者，每月為30日，為民法第123條第2項所明定，勞基法就該每月之日數如何計算，既未明文規定，依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用上開民法之規定。從而1個月平均工資，應為事由發生當日前6個月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之金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上訴人於112年10月17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及第6款規定，終止系爭契約，業如前述，揆諸前揭規定，上訴人自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林瑞基給付資遣費。而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前6個月平均工資，依終止日前6個月(終止日不計，112年4月17日至112年10月16日)工資總額為63萬3,333元，再除以前開期間總日數183日，計算得出上訴人日平均工資3,461元(計算式：633,333÷183≒3,461)，復乘以30日，即為上訴人月平均工資10萬3,830元(計算式：3,461×30＝103,830)。另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上訴人之新制基數為「187/720」(見本院卷第173頁)，而非原審認定之「47/180」。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資遣費金額應為2萬6,967元(計算式：103,830×187/720≒26,967)；惟原審認定2萬7,111元(計算式：103,830×47/180≒27,111)，未據林瑞基提起上訴，依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院不得為上訴人更為不利之認定，亦即林瑞基仍應給付上訴人資遣費2萬7,111元；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㈦勞退金差額部分：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或所屬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工資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第15條第2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⒉查上訴人得請求112年6月22日、同年9月29日、同年10月10日國定假日出勤工資，業如前述，則此部分自應計入實際工資。是上訴人每月工資即如附表二欄所示，因其每月工資不固定，揆諸前揭說明，雇主於每年2月、8月調整提繳金額，並自次月1日起生效，及應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則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見原審卷一第141頁)，林瑞基應依附表二欄第⑴小欄所示金額，為上訴人提繳如附表二欄第⑵小欄所示勞退金，再依上訴人主張扣除芮德公司已為其提繳如附表二欄第⑶小欄所示金額後(見原審卷一第45頁)，核算出尚有勞退金差額合計2萬6,256元未提繳(附表二欄第⑷小欄所示)。

　⒊從而，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提繳2萬6,256元勞退金至其勞退專戶；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㈧承上，上訴人得請求林瑞基給付積欠工資58萬5,000元、國定假日工資1萬1,666元、特休未休工資9,999元、資遣費2萬7,111元，以上合計63萬3,776元(計算式：585,000＋11,666＋9,999＋27,111＝633,776)，並依年息5%計付之法定遲延利息，並應補提繳勞退金2萬6,256元；其逾此金額之請求，均無依據。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如附表一欄所示規定，請求林瑞基應給付或提繳如附表一欄第⑶小欄所示本息，即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就前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洵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陳正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皓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附表一：     編號 請求項目 請求與法院判決 ⑴上訴人請求 ⑵一審認定 ⑶本院認定 請求權基礎 備註  1 補提退休金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4萬8,119元 ⑵林瑞基應給付2萬6,256元 ⑶同上　 ❶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 ❷勞退條例第14條第1 　項 ❸勞退條例第31條第1 　項 其中114萬8,961元部分自112年11月1日起，其餘5萬0,139元部分自112年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2  積欠工資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65萬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58萬5,000元本息 ⑶同上 ❶民法第486條 ❷勞基法第22條第2項 ❸勞基法第23條第1項   3 延時工資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48萬3,961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1萬1,666元本息 ⑶同上　 ❶勞基法第24條第1項 　第1款、第2款 ❷勞基法第39條   4 特休未休工資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1萬5,000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9,999元本息 ⑶同上　 勞基法第38條第4項   5 資遣費 ⑴林瑞基或芮德公司應給付上訴人5萬0,139元本息 ⑵林瑞基應給付2萬7,111元本息 ⑶同上　 ❶勞基法第14條第4 　項、第17條 ❷勞退條例第31條第1 　項  合計  ⑴❶4萬8,119元(勞退提撥) 　❷119萬9,100元本息(其他請求) ⑵❶2萬6,256元(勞退提撥) 　❷63萬3,776元本息(其他請求) ⑶❶同上 　❷同上　   

　　　　　　　　

附表二(勞退金)：     編號 提繳年月  實際工資 3個月平均 　工資 提繳 ⑴月提繳工資 ⑵應提繳金額 ⑶已提繳金額 ⑷提繳差額  1 112年4月 7萬元 　 ⑴10萬1,100元 ⑵4,246元 ⑶1,273元 ⑷2,973元  2 112年5月 10萬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3 112年6月 10萬3,333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4 112年7月 1萬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5 112年8月 10萬元 10萬1,111元 ⑴10萬1,100元 ⑵6,066元 ⑶1,818元　 ⑷4,248元  6 112年9月 10萬3,333元 　 ⑴10萬5,600元 ⑵6,336元 ⑶1,818元 ⑷4,518元  7 112年10月 9萬元 　 ⑴10萬5,600元 ⑵3,590元 ⑶1,818元 ⑷1,772元 合計 ----- ----- ----- ⑴---- ⑵---- ⑶---- ⑷2萬6,256元 



　



